
離島海運客運固定航線營運補貼作業規定 
申請補貼及辦理請款作業流程圖 

附件二十一 

行駛臺灣與離島間，或離島之間
營運業者申請補貼作業 

船舶運送業及載客小船經營業業者 
(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) 

航港局依航線特性、需求條件辦理
公告徵求業者經營 
(第三點第一款) 

航港局邀集審查小組委員召開審查
會議辦理最優業者補貼計畫之審查，

並核定年度補貼金額上限 
(第三點第三款) 

申請補貼業者依請撥補貼款作業程
序，將請款資料送航港局核定，並
依程序辦理「第一個年度」補貼款

撥付(第九點) 

航港局以公告方式遴選新闢或接續
行駛離島航線之營運業者 
(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) 

行駛年滿三年業者 無現營業者或現營業者
無繼續經營意願 

業
者
申
請
條
件 

1.航港局成立評選委員會，就參與
遴選業者所提計畫評定優先順序 

2.評選結果經航港局核定，以書面
通知最優業者 

(第三點第二款) 

經
評
選
後
無
符
合
業
者 

業者檢附補貼計畫書及應備具之文
件向受理申請補貼機關提出申請； 
受理申請機關船舶運送業為航港局
(航務中心)、載客小船經營業為小

船經營所在地縣(市)政府 
(第四點、第五點) 

受理申請機關辦理初審，完成初審
後將業者補貼計畫書件，併同初審
意見表及營運分析表函送航港局核

辦(第六點) 

航港局邀集審查小組委員召開審查
會議辦理各航線船舶補貼之審查 

(第七點第一項) 

業者補貼計畫審查通過後，經航港
局核定後實施(第七點第二項) 

申請補貼業者依請撥補貼款作業程
序，將請款資料送初審機關審核後
報航港局核定，並依程序辦理撥付

(第九點) 
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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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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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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